岩寺镇农村清洁工程后续
管养实施细则
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以保证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正常运转、发挥长期效益为目标，以落实管护主体、管护责任、管护资金为基础，建立农村环境卫生管理长效机制。

一、基本原则

1、建管并重。既要注重农村清洁工程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要注重农村清洁工程基础设施的使用、维护和管理，实现建设与管护的统一。

2、乡镇为主。坚持乡镇政府在农村清洁工程基础设施管护中的主体地位。有关部门为农村清洁工程的使用、管护提供必要的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

3、因地制宜。坚持从实际出发，鼓励以“市场取向、社会化运作”的模式，积极探索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及环卫设施管护的有效途径。

二、政策措施

1、管护范围。实施农村清洁工程项目中建设、购置的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和处理设施、设备，重点是生活垃圾转运站、小型生活垃圾焚烧炉及垃圾转运车等。

2、管护主体。建设、购置的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和处理设施、设备，在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应及时移交实施农村清洁工程的乡镇政府使用、管理。实施农村清洁工程的乡镇政府应对农村清洁工程设施、设备及时进行资产登记，明确运行、管理责任主体和责任人，并负责对运行管理状况进行监督。建设主管部门负责转运站设施使用、管理的技术指导。

3、管护标准。乡镇生活垃圾转运站使用、管护按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制定的《安徽省乡镇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导则》及厂家的要求实施；
 4、管护资金来源。乡镇财政要将农村清洁工程的运行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确保环卫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设备更新购置经费和日常运行经费。

对镇、乡、村驻地企事业单位、商业网点、建筑工地等，要按照“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收取垃圾处理费，在集中居民点范围内可固定适当收取保洁费用，用于本居民点垃圾治理工作。对村庄环境治理的必需经费，有条件的村庄可从村级集体收入中解决，村级收入较少或没有收入的村庄，乡镇要给予经费支持，也可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解决。

要创新机制，广开财源，千方百计地加大农村环境治理的经费投入，坚持财政投入、企业收缴、社会捐助、村集体资助、村民自助相结合；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的热情，主动投资投劳；要慎重稳妥地开展村民保洁费用收取试点工作。

5、管护方式。要坚持专业化、社会化、群众化相结合的管护方式，生活垃圾转运站、小型生活垃圾焚烧炉、垃圾转运车要坚持专业化管护为主，其他生活环卫设施、设备坚持群众自我管护为主，积极引进和探索社会化、市场化管护的方式、途径，不断提高农村环卫设施、设备的使用效益。

三、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实施农村清洁工程的乡镇要有领导专门负责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工作，抓好农村环境卫生的整治，要加强指导、检查，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努力把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抓好抓实。

2、健全运行机制。要以乡镇为主做好农村环境卫生保洁人员的管理，落实定岗、定位、定责为主要内容的责任制，抓好日常工作的督查、考核，确保环卫作业的效果。要借鉴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积极探索环卫作业市场运营模式，通过市场竞标等方式，公开向社会招聘物业管理队伍承担城镇环境卫生管理和保洁工作。要建立环卫设施的运行机制，保证农村生活垃圾收得上；以乡镇为主确保垃圾中转或处置设施、环卫车辆的运行，保证农村生活垃圾送的出去，保证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好。

3、强化工作考核。要完善清洁工程长效机制的考核评价办法，健全村庄、乡镇检查、考核工作制度，检查考核内容作为年度考核和评优依据。每年按10%的比例评选优秀村、优秀乡镇，给予必要的奖励。

要强化监督问责机制，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群众代表等组成监督队伍，对各村的垃圾处理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查。要把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纳入文明村镇、生态村镇等创建中，作为文明村镇、生态村镇考核的重要内容。
